
110年廉政宣導順風車



宣導重點

 辦理採購應注意之相關刑責

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圖利罪與採購

常見之方式
 未依招標規定程序，違法決標。

 洩漏底價、圖利廠商得標。

 高價購買，圖利廠商。

 對工程進度未切實查驗(含監工放水)。

 明知不合規定或偷工減料，仍予以驗收。

 未依規定作業，違法減少裁罰數額。

 曲解法令予以掩護，給予不法利益。



採購圖利案例

宜蘭地院106年原訴字第1號

宜蘭縣某鄉公所財經課約僱人員張○成負責系爭工程採購案件之驗收、結算計
價請款，為依法令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其明知為避免廠商偷工減料，工程鑽心試驗地點不得由廠商自行選定，以及本
件工程驗收時需檢附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報告，仍基於行使公務員登
載不實公文書、對於主管事務直接圖其他私人不法利益之犯意，於103年9月
24日前某日聯繫翁○鴻，由翁○鴻自行選定鑽心地點且先行鑽取試體，翁○鴻
即於103年9 月24日現場驗收前某日避開先前未按圖施工區域，自行選定合格
地點鑽取試體。待103年9月24日鄉公所承辦人員至現場驗收後，張○成又於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報告尚未完成前之103年9月26日即於簽呈上登
載驗收完竣並向鄉公所主計人員行使之，使鄉公所主計人員誤信已完成驗收而
撥款，因此圖利龍○公司64萬8,477.36元（即未按圖施作部分所詐得款項）

判決結果：

張○成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褫奪公權肆年。

翁○鴻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採購貪瀆案例

台電變壓器弊案 陳○○貪污判10年 摘自自由時報電子報

〔新聞刊載〕新北地方法院審理台電變壓器弊案，今日審結，台電高壓
試驗組高級技術專員陳○○、技術員鄭○○2人接受廠商招待喝花酒，
讓不堪使用變壓器順利通過驗收，依貪污治罪條例各判10年、3年有期
徒刑，並各褫奪公權3年；陳○○、鄭○○及材料處工程員李○○3人
另以不實發票詐領台電差旅費，也遭判處100日至15日拘役，得易科
罰金。全案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陳○○及鄭○○二人擔任台電驗收技術人員，從99年度
開始接受至少6家廠商招待喝花酒，讓不堪使用的劣質變壓器得以驗收
通過，過程遭檢廉幹員多次蒐證成功。
陳○○當時承認接受招待到「不正當」場所用餐，但否認喝花酒，也否
認對變壓器驗收放水；鄭○○則全盤否認，仍遭依涉嫌重大，連同廠商
一併起訴。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摘要

 登錄及填寫範例：以受贈財物為例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規範內容說明(1)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本規範第2點第2款)

 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
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
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規範內容說明(2)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本規範第2點第3款)

 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3,000元者；同
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0,000元為限

 同一來源：出於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規範內容說明(3)
受贈財物(本規範第4點)
 原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
還

 例外：
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 屬公務禮儀
◦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500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
其市價總額在1,000元以下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
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等受贈之
財物，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

 受贈財物

 飲宴應酬

 請託關說

 其他廉政倫理事件(如出席演講等活動)

※登錄=自我保護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以受贈財物為例)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範例(以受贈財物為例)


